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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撲克拉錳」農藥使用方法及其範圍 
 

中華民國 110年 5 月 20日農授防字第 1101488713J號公告修正 

 

50%  撲克拉錳  可溼性粉劑 (WP)   

作物 

名稱 

病蟲 

名稱 

每公頃 

每次用

量 

稀釋 

倍數 
使用時期 

施藥 

間隔

(天) 

施藥 

次數 

施藥 

方法 

安全採

收期

(天) 

注意事項 說明 

菱角  炭疽病 0.3公斤 3,000 病害發生

初期開始

施藥。 

7 3   6    

洋菇  褐斑病 0.5-1 公

克/坪 

3,000 播種覆土

後施藥。 

   2 覆土後 7 天

施藥一次，

如 有 發 病

時，再施用

一次。 

 

瓜果類  蔓枯病 0.25 公

斤 

4,000 病害發生

初期開始

施藥。 

7 4 應 注 意

將 藥 劑

噴 射 莖

基部。 

9    

番荔枝  炭疽病 0.1-0.3

公斤 

6,000 開花初期

施藥。 

7   9   

葡萄  晚腐病   6,000 開花初期

施藥。 

10 7   9 本劑試驗時

加 展 著 劑

「 TRITON

CS-7 」 每

1,000 公升

藥液加二公

升。 

 

蓮霧  炭疽病   4,000 開花盛期

施藥。 

7 4-5   6 本劑試驗時

加 展 著 劑

「日展寶」

3,000倍。 

 

檬果  炭疽病   6,000 滿花後期

施藥。 

7 5-7   6 本劑試驗時

加 展 著 劑

「 來 著 通

CS-7 」 每

1,000 公升

藥液加二公

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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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物 

名稱 

病蟲 

名稱 

每公頃 

每次用

量 

稀釋 

倍數 
使用時期 

施藥 

間隔

(天) 

施藥 

次數 

施藥 

方法 

安全採

收期

(天) 

注意事項 說明 

蘭科作

物  

檢疫處

理 

  檢疫處理

時施藥 1

次。 

    施藥量及稀

釋倍數依輸

入國之規定

處理。 

 

輸入植

物檢疫

物 

檢疫處

理 

       依「輸入植

物檢疫物檢

疫處理消毒

方法」之規

定處理。 

本項新

增。 

 

 

 


